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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主要标志，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50年来，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过50

年的发展，农业机械已从原来简单的替代劳力，发展成为农业生

产、抗御自然灾害、增加农民收入、实施农业新技术等不可缺少
的劳动工具。到1998年，中国已拥有农机总动力44937万千瓦，

耕地机械化水平达到63%，播种机械化水平25%，收获机械化

水平15%,, 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
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提出要广泛运用农业机械，有条件的地方

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肩负着重要使命。

    考察外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发展

农业机械化的政策、策略和措施不尽相同，各国有各国的特点，

但是也应看到，农业机械化在不同国家的发展，也有许多共同的

特点，各国都采取了促进、扶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凡已经

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或正在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都

采取了的许多符合其自然、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发展政策、法规，

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解决中国农业机械化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

出发，立足于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问题，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

政策和法规。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正确地总结和吸取过去的工

作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规律;另一方面要善

于吸取和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呼唤着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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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械化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也在

为建立健全中国农业机械化法规体系进行积极的工作。

    《外国农业机械化政策法规选编》汇集了世界上实现农业机

械化或正在努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国家的农业机械化政策法

规，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体制、不同法制

制度的国家的农业机械化立法原则和法律体系，也反映了同一个

国家不同时期的政策法规的演变。本选编旨在全面了解外国农业

机械化政策法规方面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借鉴外国农业机

械化政策法规方面的有益经验，健全和完善中国农业机械化政策

法规建设，使中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尽快纳入法制轨道，并为中

国农业机械化政策法规研究、立法、司法等提供翔实的参考资

料。

  牛 盾

1999年 10月



编  译  说 明

    为了推动中国农业机械化法规体系建设，一为建立健全中国农

业机械化法规体系提供参考依据，我们搜集了世界上已实现农业

机械化或正在努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国家的农业机械化政策法

规，这些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

    农业机械化政策法规的类型，包括专门的农业机械化法规;政

府机关颁布的有关农业机械化的专项决议、决定等法规性文件;在

农业法、工业法等法规中载有的关于农业机械化方面的规定;具有
法规作用的技术标准等。

    农业机械化政策法规的内容，包括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研、生

产、推广、销售、使用、质量、标准、维修、培训、安全监理等。

    我们编译这本书的原则是:尽量系统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法规

体系和历史发展。采取了全文、摘录或综述等形式。鉴于一个国

家的法规体系形成是长期实践的结果，不同法规之间、新旧法规之

间都是相互联系，共同发挥作用的。本选编尽量全面反映一个国

家的农业机械化政策法规体系。为了了解前苏联和中国台湾省农

业机械化政策法规情况，我们搜集整理了有关资料附后，供借鉴。

    这本选编的编译出版，得到了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和关心，

还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和我们的水平所限，这本书在选材及编译质

量上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利

于日后加以改进，使之更加完善。

编 者

1999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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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国农业机械化法规

(一)农村现代化促进法

1970年1月12日法律第2199号颁布

1971年I月22日法律第2298号修订

1973年2月6日法律第2486号修订

1973年8月12日法律第260(〕号修订

1975年4月4日法律第2753号修订

1977年12月31日法律第3062号修订

1978年12月6日法律第3120号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宗旨)

    本法的宗旨是通过农地改良、开发、保护及农业集体化和机

械化，发展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住宅条件，促进农村现代化。

    第2条 (定义)

    本法使用之术语的定义如下:

    I .“农地改良事业”是指依据本法实施的如下事业:

    (1)排灌设施、农用道路、保护或利用农地所必需的其他设

施 (以下称 “农地改良设施，’) 的设置、管理、变更和废弃等;

    (2)整顿区划;

    (3)开垦水田或旱田;



    (4)用于农业的填埋水面或围垦滩地;

    (5) 农地及农地保护或利用所需设施的灾后恢复;

    (6)农地权、农地利用所需土地权、农用设施和水的使用权

等权利的交换、分割和合并;

    (7)改良或保护农地所必需的其他事业。

    2.“农业机械化事业”是指生产或进口农用机械和器具供给

农民或向农民提供服务，以期增加农产品生产之事业。

    3.“农机具”是指农用机械和器具。

    4.“改善农民住宅事业”是指按照农村现代化的要求，建设

或改善农民住宅之事业。

    5.“基本计划”是指为判断水源、场地、技术经济条件等是

否符合农地改良事业而制定的事业计划概要 (1971年I月22日

增订)。

    第3条 (法人资格)

    根据本法成立的农地改良组合和农业振兴公社为法人。

    第4条 (农地改良事业的原则)

    实施农地改良事业，须以有利于农地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开

发、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发展农业经济为原则。

    第5条 (参与农地改良事业的资格)

    I.在实施农地改良事业区域内，拥有符合下列各款之一有

关土地之权利者，可参与农地改良事业:

    (1)出于农业目的使用土地并获收益的土地所有者;

    (2)为将土地用于农业并获得收益，对土地拥有所有权以外

之物权 (包括登记权、租借权，以下同本条)者;

    (3)作为出于农业以外之目的使用土地并获收益的土地所有

者或为将土地用于农业之外并获得收益的对土地拥有所有权以外

之物权者，由汉城特别市市长、釜山市长或道知事按总统令规定

认定为具有参与农地改良事业资格者。
    2.在适用本法时，凡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视同具有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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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格者:

    (1)按土地改革法分得土地，将其用于农业获得收益者;

    (2)按 《归属财产处理法》购买土地并用于农业收益者;

    (3)按 《国有财产法》其他法律租借国有土地并用于农业获

得收益者;

    (4)将按 《公有水面填埋法》取得公有水面填埋许可而造成

的土地用于农业获得收益者;

    (5)将按 《农地扩大开发促进法》取得开垦许可而造成的土

地用于农业获得收益者 (1975年4月4日修订)。

    第6条 (利害关系人的范围)

    本法所谓 “利害关系人”，是指同该农地改良事业或改善农

民住宅事业有关系的土地及土地上附属设施的所有者或就该土地

或设施拥有渔业权者或按 《水产法》第40条之规定按以往惯例

从事渔业者。

    第7条 (农地改良事业的实施者)

    农地改良事业由国家、地方自治团体、农业振兴公社、农地

改良组合或土地所有者实施。

    第8条 (名称使用和类似名称的禁用)

    1.农地改良组合须在其名称中使用农地改良组合的字样。

    2.非按本法规定成立的农地改良组合或农业振兴公社，在

其名称中不准使用农地改良组合、农业振兴公社或类似名称。

            第二章  农地改良组合 (略)

第三章  农业振兴公社

第一节  设 立

第69条 (设立与宗旨)

1.为综合实施本法通过的农地改良、农业机械化和改善农



民住宅事业，培育示范村和支援组合业务，将土地改良组合联合

会和地下水开发公社合并，设立农业振兴公社 (以下称 “公

社”)。

    2.土地改良组合联合会和地下水开发公社的权利与义务统

由公社继承。

    第70条 (事务所)

    1.公社主事务所所在地由章程规定。

    2.经农水产部长官批准，公社可在需要的地方设置分事务

所 (1975年4月4日修订)。

    第71条 (事业区域)
    公社的事业区域为全国。但在海外实施事业的，以该地区作

为事业区域 (1975年4月4日修订)。

    第72条 (资金)

    1.公社的资金为200亿韩元，全部由政府以现金或实物投

资。

    2.按第I项规定可投资的实物，是指 ((国有资产实物投资

法》第2条第2项规定的国有资产和农水产部长官管理的用于农

地改良事业的机械器具 (1971年I月22日增订)。

    3.资金的缴纳时间及方法，经国务会议审议后由总统决定。

    4.公社按第69条第2项规定继承的财产，按1969年 12月

31日当时的账面价格评价，该继承财产在公社成立的同时视作

政府的投资，纳人资本金。
    5.公社设立当时的资产，自设立之日起1年内，须按总统

令规定进行重新估价。

    第73条 (章程)

    1.公社章程须记载如下事项:

    (1)宗旨;

    (2)名称;
    (3)事务所所在地;



(4)组织;

(5)资金;
(6)高级干部和职员;

(7)理事会;
(8)事业;

(9)会计;

(10)农业振兴债券;

(11)公布方法;
(12)其他。
2.欲变更公社章程时，须经农水产部长官批准。

第74条 (登记)
1.公社按总统令规定在主事务所所在地登记后即告成

立 。

2.公社对应登记事项在登记之前，不准和第三者对抗。

第二节  高级干部和职员

    第75条 (高级干部)

    I.公社设如下高级干部 (1975年4月4日修订):
    ( I)社长I人;

    (2)副社长2人;

    (3)理事6人以内;
    (4)监事I人。

    2.社长由农水产部长官提名，总统任命;副社长和理事由

社长提名，农水产部长官任命。

    3.监事由农水产部长官同财务部长官商定后任命 (1971年I

月22日全文修订)。
    第76条 (高级干部的任期)

    I.社长、副社长和理事任期为3年，监事任期为2年 (1973

年2月6日修订)。



    2. (1977年12月31日删除)

    第”条 (高级干部的职务)

    I.社长代表公社统管公社业务 (1971年1月22日修订)。

    2.副社长辅助社长，当社长发生事故时，按章程规定代理

社长职务。

    3.理事出席理事会，审议公社重要事项。社长、副社长发

生事故时，按章程规定代理社长职务。理事可按章程规定分担公

社业务。

    4.监事监察公社会计和业务执行情况。

    第77条之二 (农地扩大开发技术团)

    I.为按农地扩大开发促进法规定有效地实施开发事业，公
社社长下设农地扩大开发技术团 (以下称 “技术团”)。

    2.技术团团长相当于副社长。技术团的组织、经营管理等

必须事项由章程规定 (1975年4月4日增订本条)。

    第78条 (理事会)

    I.为表决章程规定的公社业务方面的重要事项，公社下设
理事会。

    2.理事会由社长、副社长和理事组成，社长担任议长 (1971
年I月22日修订)。

    3.理事会议事，出席成员过半数时可举行会议，过半数与
会成员赞成时可通过决议。

    4.监事出席理事会，可陈述本人意见。

    第79条 (高级干部的身份)

    公社的高级干部在适用刑法及其他法律的罚则方面，视同公

务员。

    第80条 (干部、职员的兼职限制和兼业禁止)

    I.非经农水产部长官批准，公社干部不准兼任其他职务。

    2.社干部及职员不得经营或从事同公社有兼业关系的其他

事业。



    第81条 (职员的任用和服务纪律)

    I.公社职员由社长任命 (1971年I月22日修订)。

    2.干部及职员的服务纪律和职员的任用等事项，经理事会

表决和农水产部长官批准，由社长决定 (1971年I月22日修

订)。

    第82条 (准用规定)

    公社干部的不称职理由与责任，准用第31条和第34条。

第三节  事 业

    第83条 (事业)

    1.为实现第69条规定的宗旨，公社实施如下各款事业:

    (1)设置排灌设施;

    (2)开垦、治理河川、填埋水面或围垦滩地;

    (3)整顿区划;

    (4)铺设农用道路;

    (5)农地改良事业引起的土地交换;

    (6)营造草地;

    (7)与农地改良事业 (包括营造草地)有关的调查、测量和

设计;

    (8)测量实施农地改良事业地区的土地面积;

    (9)用于农地改良事业的重型机械和农水产部长官规定的农
机具的制造、供给、购人、筹办及经营管理和使用技术方面的教

育;

    (10)用于农地改良事业的重型机械和农水产部长官规定的

农机具的制造和整备设施的设置管理及投资;

    0 1)农民住宅的建设、改良及其建设器材的筹备和技术指

导;

    (12)培育示范村;

    (13)组合实施的农地改良事业及对农地改良事业的技术支



援;

    (14)对组合维护管理农地改良设施的技术支援;

    (巧)组合业务所需物资的筹集;

    (16)国家、地方自治团体、组合或土地所有者委托的农地

改良事业;

    (17)为农地改良事业提供技术和服务;

    (18)其他通过法令委托的事业或农水产部长官委托的事业;
    (19)实现公社宗旨所需的其他事业。

    2.经农水产部长官批准，公社可实施海外开发事业 (1977
年12月31日增订)。

    第84条 (外资引进)

    I.公社为实施第83条事业，必要时，经政府批准，可向国
际机关、外国或外国人借款或引进物资和技术。

    2.按第I项规定，公社偿还引进外资本息时，利息率及支

付时间和方法、本金的偿还时间和方法等，须履行政府批准手
续。

    3.必要时，政府可补助第2项规定的部分偿还金。

    第85条 (发行农业振兴债券)

    I.为实施第83条事业，必要时，经农水产部长官批准，公

社可发行农业振兴债券。

    2.农水产部长官批准发行第I项规定的债券人须和财务部

长官商议。

    3.政府保证偿还农业振兴债券本息。

    4.农业振兴债券的消灭时效，本金为15年，利息为5年还

清。

    5.发行农业振兴债券必要事项由总统令规定。

    第85条之二 (补助经费)

    农水产部长官在预算范围内，对公社经营可补助必要的经费

(1977年12月31日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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